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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财采决字⒓016]2号

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

投诉人名称:南 昌银大机械厨房设备制造有限公司

地址: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福山一路 1167号

法定代表人:戴忠

被投诉人名称:赣州华舁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
地址:兴国县潋江镇凤凰大道 75号 硐1房

联系人:肖 清颖 联系方式:0797-788gg97

投诉人南昌银大机械厨房设各制造有限公司于⒛16年 5月 23

日对赣州华异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兴国县第三中学
“
厨

房设备与餐桌
” (项 目编号:GZHS201G-Ⅹ G-Ⅹ013)项 目的招标文

件提出质疑,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,在法定期限内,于 ⒛16年 5

月27日 向本局提出投诉,按政府采购投诉程序,我局对投诉书进
行了审查,并于⒛16年 5月 j0日 对投诉人发函限期修改投诉书
的通知,投诉人于⒛16年 6月 6日 向本局提交了修改后的投诉书,



我局于⒛16年 6月 12日 依法正式受理。⒛16年 6月 12日 ,本局

向赣州华畀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、兴国第三中学发送了 《政府

采购投诉书副本发送通知书》。现已审查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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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 ,竽丁∷咚
:

公告发出时间为⒛16年 5月 17日 ,报名截止时间⒛16年 5月 19

日,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为⒛16年 5月 ⒛ 日1⒋ 30,第二次 :

公告发出时间为⒛16年 5月 23日 ,报名截止时间⒛16年 5月 25

日 1⒎ 30,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为⒛16年 5月 27日 14:30;两

次询价招标的报名截止时间至提交响应文件截止∷时间都不符合

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不得少于 3

个工作日的规定。我方提出诉求:终止该项目的招标活动,并按

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,重新组织开标。

二、该项目的采购预算 793940元整,已经达到了江西省规定

的集中采购标准,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规定纳入集中

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,应 当实行集中采购,而 《江西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⋯⋯通知》规定采购公开招标数额以上的货物、工程

和服务项目,必须采用公开招标方式。因特殊情况需要采用公开

招标方式以外采购方式的,应在政府采购活动开始前按规定报财

政部门批准。该项目的询价采购活动是否有财政部门的批准。我

方提出诉求:1、 请代理机构公布财政部门审批该项目可以使用询

价方式进行招标的文件,2、 请相关部门审核赣州华畀工程造价咨

询有限公司是否具有代理集中采购项目的权利。

三、该项目涉及的资格性符合条件 《抗扰度实验报告》及 《人

体磁场辐射》检验报告及所响应拉门工作台须提供省级或省级以

上厨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查报告不合理、不合法的



诉求。1、 用该类检测报告设置政府投标资格性符合条件是否征求

过检测机构同意,2、 用该类只针对检测样品负责的检查报告来宣

传被检测单位的所生产的产品符合检测报告得要求并用该检测报

告来设定资格性符合条件是否是不当宣传!请上一级有关单位及

监督部门予以确定 !我方提出诉求:对于该项目撤销检测报告作

为符合性条款的设定 !

经本局查明 :

一、 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》 (财政部令第⒕
号)第 四十五条规定从询价通知书发出之日起至供应商提交响应

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 3个工作日。本项目两次发布询价公告 ,

第一次:公告发出时间为⒛16年 5月 17日 ,报名截止时间⒛16

年 5月 19日 ,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为⒛16年 5月 ⒛ 日14:30,

第二次:公告发出时间为⒛16年 5月 23日 ,报名截止时间⒛16

年 5月 25日 1⒎ 30,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为⒛16年 5月 27日

1⒋ 30;时间上并没有违法之处。

二、 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江西省省本级
201G-2017年度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和江西省市、县

(区 )⒛ 16四017年度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》
(赣府厅字[2015]120号文件)规定,县 (区 )的公开招标的数额

标准: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 80万元 (含 )80万元以上的政府采购

项目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组织实施。此项目未达到公开招标的

数额标准,采购的厨房设各与餐桌设各也未在集中采购机构采购

目录内。   ∷
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合理选择确定采购方式和代理机构有关

工作的通知》 (赣财购[2015]16号 )文件规定:一、采购人应根

据采购项目具体情况合理选择采购方式。公开招标限额标准以下



的采购项目采购方式由采购人根据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情形及执行

政府采购政策的要求自行选择,财政部门不再审批。
三、询价通知书中采购需求中第四、第五、第六款要求投标供

应商要提供商用电磁炉 《抗扰度实验报告》及 《人体磁场辐射》

测试报告及所响应拉门工作台须提供省级或省级以上厨具产品质

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。根据 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

式管理办法》 (财政部令第⒕ 号)第十条,谈判文件、询价通知
书应当根据采购项目的特点和采购人的实际需求制定,并经采购
人书面同意。本项目的询价通知书的制定经过了采购人书面同意。

提供商用电磁炉的 《抗扰度实验报告》及 《人体磁场辐射》测试

报告及所响应拉门工作台须提供省级或省级以上厨具产品质量监

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是为了保障产品设各性能和质量能够

达到项目要求及安全性和使用效果为了保证,并未用作宣传。

鉴于以上情况,根据 《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》 (中

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⒛ 号)第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,本局认
定该投诉缺乏事实依据,驳回投诉。

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,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o

日内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。

抄 送:兴国县第三中学1赣州华舁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
兴国县财政局            ⒛16年 7月 7目 印发


